
鞍建改办 〔⒛19〕 15号

关于印发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

四个阶段牵头协调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 (市 )区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,市 (省 )直相关部门:

按照 《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》 (鞍政

办发 〔⒛19)21号 )相关要求,由 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

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制定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四个阶段牵头协

调管理办法,现将文件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 :I。 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牵头

协调管理办法

∵  .2。 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工程建设许可阶段牵头协调

∷   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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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鞍山市工程建设项自立项用地规划许可

阶段牵头协调管理办法

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

度改革试点的通知》 (国 办发 (⒛ 18〕 33号 )和 《辽宁省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 (辽政办发 〔⒛19〕 18号 )

精神,进ˉ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,持续推进

政府职能转变,根据 《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

方案》 (鞍 政办发 〔⒛19〕 21号 )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的要求 ,

结合工作实际,制 定本办法。

-、 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市区范围内工程建设项目,海城市、台安县、

岫岩满族自治县参照本办法执行。对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

许可阶段审批牵头协调机制进行规范。

二、适用事项

按照投资方式、类别、土地供应方式、规模大小,建设工程

项目基本划分为 8类流程,包 括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、政府

投资基础设施工程类项目、政府投资公路工程类项目
`政

府投资

水利工程类项目、社会投资非经营性建筑类项目、社会投资r般

经营性房屋建筑类项 目、社会投资工业类项 目、改造类项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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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规 划条件不变)。 主要包括项目审批 (批 准、核准、各案)、 选

址意见书核发、用地预审、用地规划许可等事项。

三、工作分工

1.市发改委、市行政审批局作为牵头部门,制 定统一的并

联审批阶段办事指南及申报表格。负责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本阶

段各事项办理过程中的业务指导、跟踪、协调、督办等工作。

2.相 关责任审批部门应配合牵头部门,按 并联审批要求完

成相关审批工作,提供有关审批材料。

3.项 目单位按照办事指南要求,组 织编制、办理、提交本

阶段所需各项申报材料,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审批工作。

四、工作原则

1.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实行
“
一窗受理、一表申报、并

联审批、限时办结
”

的工作机制。本阶段协调管理应充分利用

“
多规合一

”
综合管理平台集中开展协调工作,在 协同平台策划

生成的项目:进入审批平台后不允许擅自改变建设条件,各部门

应按照前期确定的建设内容履行审批手续。

2.项 目策划生成协调工作基于
“
多规合一

”
业务协同平台

集中开展;审 批协调工作基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集中开

展。

3.“ 多规合一
”

业务协同平台与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管理平

台互联互通,实现审批过程利用项目业务协同成果数据的实时传

送:,同
时建立业务办理短信通知经办人机制,确 保办理时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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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障措施

1.为 简化办事程序,提高服务效率,在 市、县两级政务服

务中心设立立项用地规划许可综合受理窗口,按 照 阝首问负责、

一次告知
”

的要求,接受项目建设单位的咨询。

2.项 目建设单位 申请的一般事项,牵头 部词 可通过现场、

电话、网络或工作联系函的方式,协调相关审批部门对申请事项

予以指导。开启绿色通道的特殊项 目,由 帮办代办人员负责对

接,加 快办理。

3.需 要相关审批部门现场协调的,应在第一时间解决项 目

建设单位提出的问题。市发改委、市行政审批局作为牵头单位 ,

对各审批部门意见有分歧的进行牵头协调。

4.本 阶段各事项统一、纳入全市行政审批监管体系,由 牵头

单位负责跟踪、督办协调事项落实情况,并对阶段内审批工作及

审批服务行为进行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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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鞍山市工程建设顶目工程建设许可

阶段牵头协调管理办法

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

度改革试点的通知》 (国 办发 〔⒛18〕 33∷ 号)和 《辽宁省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 (辽政办发 〔⒛19〕 18号 )

精神,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,持续推进

政府职能转变,根据 《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

方案》 (鞍 政办发 〔zO19)21号 )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的要求 ,

结合工作实际,制 定本办法。

-、 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市区范围内工程建设项目,海城市、台安县、

岫岩满族自治县参照本办法执行。对工程建设项目工程建设许可

阶段审批牵头协调机制进行规范。

二、适用事项

按照投资方式、类别
`土

地供应方式、规模大小,建设工程

项目基本划分为 8类流程,包括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、政府

投资基础设施工程类项目、政府投资公路工程类项目、政府投资

水利工程类项目、社会投资非经营性建筑类项目、社会投资一黻

经营性房屋建筑类项 目、社会投资王业类项 目、改造类项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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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规 划条件不变)。 主要包括设计方案审查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核发等事项。

三、工作分工      /

1.市行政审批局作为牵头部门,制 定统-的 工程建设许可

阶段办事指南及申报表格。负责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本阶段各事

项办理过程中的业务指导、跟踪
`协

调、督办等工作。

2.相关责任审批部门应配合牵头部门,按 照 《鞍山市工程

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联合审定实施细则》 (鞍建改办 〔⒛19〕

8号 )要求,完成方案联合审定工作。

3.项 目单位按照办事指南要求,组 织编制、办理、提交本

阶段所需各项申报材料,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审批工作。

四、工作原则

1.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实行
“
一窗受理、一表申报、并联审

批、限时办结
”

的工作机制。本阶段协调管理应充分利用鞍山

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,集 中开展协调工作。

2.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协调工作为各部门建设工程规划设计

方案联合审定,各相关部门应主动服务,并 以不增设审批环节、

不增加审批时∷限为原则开展。

3.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管理系统作为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审批

综合管理服务平台。自然资源、交通、水利等部门作为设计方案

联合审定单位-应 配合牵头部门的工作协调、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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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障措施

1.为 简化办事程序,提 高服
'务

效率,在 市、县两级政务服

务中心设立工程建设许可综合受理窗田,按 照
“
首问负责、一

次告知
”

的要求,接受项目建设单位的咨询。

2.项 目建设单位申请的一般事项,牵 头部门可通过现场、

电话、网络或工作联系函的方式,协调各单位对申请事项予以指

导。开启绿色通道的特殊项目,由 帮办代办人员负责对接,加 快

办理。

3.需 要相关审批部门现场协调的,应 在第一时间解决项 目

建设单位提出的问题。市行政审批局作为牵头责任单位,对各联

合审定部门意见有分歧的进行牵头协调。

4.本 阶段各事项统一纳入全市行政审批监管体系,由 牵头

部门负责跟踪、督办协调事项落实情况,并对阶段内审批工作及

审批服务行为进行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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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鞍山市工程建设顶目施工许可阶段

牵头协调管理办法

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

度改革试点的通知》 (国 办发 〔⒛18〕 33号 )和 《辽宁省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 (辽政办发 (⒛ 19〕 18号 )

精神,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,持续推进

政府职能转变,根据 《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

方案》 (鞍 政办发 〔⒛19〕 21号 )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的要求 ,

结合工作实际,制 定本办法。

—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市区范围内工程建设项自,海城市、台安县、

岫岩满族自治县参照本办法执行。对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许可阶段

审批牵头协调机制进行规范。?

二、适用事项

按照投资方式、类别、土地供应方式、规模大小,建设工程

项日基本划分为 8类流程,包括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、政府

投资基础设施工程类项目、政府投资公路工程类项目、政府投资

水利工程类项目、社会投资非经营性建筑类项目、社会投资一般

经营性苈屋建筑类项 目、社会投资工业类项 目、改造类项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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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规划条件不变 )。 主要包括施工图联合审查、施工招投标各案

(电 子招投标除外)及施工许可证核发等事项。

三、工作分工     J

1.市行政审批局作为牵头部门,制 定统一的并联审批阶段

办事指南及申报表格。负责组织各相关部

`开

展本阶段各事项办

理过程中的业务指导、跟踪、协调、督办等工作。

2.相 关责任审批部门应配合牵头部门,按 并联审批要求完

成相关审批工作,提供有关审批材料。

3.项 目单位按照办事指南要求,组 织编制、办理、提交本

阶段所需各项申报材料9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审批工作。

四、工作原则 ∶亠             /
1.施 工许可阶段实行

“
一窗受理、一表 申报、并联审批、    }`

限时办结
”

的工作机制。本阶段协调管理应充分利用鞍 山市工

程建设项 目审批管理系统,集 中开展协调工作。            |
2.施 工许可阶段各相关部 门应主动服务,并 以不增设审批    ∷

环节、不增加审批时限为原则开展。

3.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管理系统作为施工许可阶段审批综合    |

管理服务平台。相关审批部 门应配合牵头部 门的工作协调、安    ∷

丬爿卜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∷ 1。 为简化办事程序,提高服务效率,在 市、县两级政务服

务中心设立施工许可综合受理窗口,按照
“
首问负责、一次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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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”

的要求,接 受项目建设单位的咨询。

2。 项目建设单位 申请的ˉ般事项,牵 头部门可通过现场、

电话、网络或工作联系函的方式广协调
∷
相关审批部闸对申请事项

予以指导。开启绿色通道的特殊项 目:由 帮办代办人员负责对

∶    接,加快办理。

∶      3.需要相关审批∷部1门 现场协调的,∷应在第△时间解决项目
:|∶

1|

∴    建设单位提出的问题。市行政审批局作为牵头单位 ,∷ 对各审批部

∶    门意见有分歧的进行牵头协调。∷

畲   :∷
∷
⒋ 本阶段各事项统一纳入全市行政审批监管体系,由 牵头

∶ ∷  ∷
单位负责跟踪、∶督办协调事项落实情况∷并对阶段内审批工作及

督    亨∷哔∷贤
务行为进行

芈
∷弩检查。     ∷   

∷
ⅠⅠ∶  

∷

蚤  ∷∷∷ ∶ ∷        ∷
~r,

艮
盱
∷

盱    ∷∷    ∷   ∷

`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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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鞍山市工程建设琐目竣工验收阶段

牵头协调管理办法

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

度改革试点的通知》 (国 办发 〔⒛18〕 3s号 )和 《辽宁省工程    ∷

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 (辽政办发 〔⒛19〕 18号 )

精神,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,持续推进    ∷

政府职能转变,根据 《鞍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   :
方案》 (鞍 政办发 (zO19〕 21号 )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的要求 ,

结合工作实际,制 定本办法。

-、 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范围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    J
政基础设施上程的建设项目,不包括特殊工程和茭通、水利、能    /
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。海城市、台安县、岫岩满族自治县参照本    ˇ

办法执行。对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审批牵头协调机制进行    ∴

规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二、适用事项

按照投资方式、类别、土地供应方式、规模未小,建设工程    :
项 目基本划分为 8类流程,包括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、政府

投资基础设施工程类项目、政府投资公路工程类项目、政府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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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工程类项目、社会投资非经营性建筑类项目、社会投资一般

经营性房屋建筑类项 目、社会投资工业类项 目、改造类项 目

(规划条件不变 )。 联合验收事项主要包括建设工程规划核实、
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、绿色建筑竣工验收监督、防雷装置

(油 库等特殊工程)验收备案、人防工程或者兼顾人防需要的地

下工程竣工验收及各案、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监督、建设工程档案

验收、竣工验收备案等。

三、工作分工

1.市住建局作为牵头部门,制 定统一的并联审批阶段办事

指南及申报表格。负责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本阶段各事项办理过

程中的业务指导、跟踪、协调、督办等工作。  _`
⒉ 相关责任审批部门应配合牵头部门,按并联审批要求完

成相关审批工作,提供有关审批材料。

3.项 目单位按照办事指南要求,组 织编制、办理、提交本

阶段所需各项申报材料,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审批工作。

四、工作腰则

1.竣 工验收阶段实行
“
一窗受理、一表 申报、并联审批、

限时办结
”

的工作机制。本阶段协调管理应充分利用鞍山市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,集 中开展协调工作。

2。 竣工验收阶段各相关部门应主动服务,并 以不增设审批

环节、不∷增加审批时限为原则开展。

3.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管理系统作为施工许可阶段审批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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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服务平台。相关审批部门应配合牵头部门的工作协调、安

羽0。                    ∫

五、保障措施

1.为 简化办事程序,提高服务效率,在 市、县两级政务服

务中心设立竣工验收综合受理窗口,按 照
彳
首问负责、一次告

知
”

的要求,接 受项目建设单位的咨询。

2。 项目建设单位 申请的一般事项,牵 头部门可通过现场、

电话、网络或工作联系函的方式,协调相关审批部门对申请事项

予以指导。

3.需 要相关审批部门现场协调的,应在第一时间解决项 目

建设单位提出的问题。市住建局作为牵头单位,对各审批部门意

见有分歧的进行牵头协调。
′

4.本 阶段各事项统一纳入全市行政审批监管体系,由 牵头

单位负责跟踪、督办协调事项落实情况,并对阶段内审批工作及

审批服务行为进行监督检查。

鞍山市工程∵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2019年 12月 3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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